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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的纠纷一天就解决了
一位67岁的调解员仨月内成功调解交通事故纠纷38起

□记 者 吕修全 报道
□通讯员 孙珊珊

本报11月5日讯 今年4月，环
翠区温泉镇的王某驾驶“小兔子”
拉载乘客邵女士时发生车祸，后者
胸椎骨折。两家人在事后理赔时矛
盾不断，一起交通事故让两家人结
下了怨。交警五大队事故处理中队
调解员——— 67岁的丛永胜经过劝
导，一天内就促使双方各让一步，
达成一致协议。自8月份担任调解
员以来，丛永胜已成功调解交通事
故纠纷38起。

今年4月10日，经区台下村发
生一起“小兔子”侧翻入沟的单方
交通事故。事故造成 66岁的乘客
邵女士胸椎压缩性骨折，驾驶员
王某也受了伤。事发后，交警部门
认定王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因

“小兔子”并无保险，王某除花费1
万元用于自己住院，还全部承担
了邵女士的住院费和伙食补助费
1万多元。经司法鉴定，事故导致
邵女士成为八级伤残。按法律规
定，王某还需赔偿邵女士6万多元
钱。王某是普通农民，家中经济困
难，赔偿事宜一时陷入僵局。

交警五大队事故处理中队调
解室调解员丛永胜接手该案后，
将双方请到交警队来调解处理。
王、邵两家人见面后均情绪激动，
邵家人放话“不赔钱！我就找人来
讨债！”王某也表现强硬，“要钱没
有！要命一条！”

丛永胜见面对面调解无效，
采取了背对背式的说服工作。他
先做邵女士的思想工作，劝其考
虑王家的经济情况，退一步以解
决问题。邵家人后表示可接受赔

款减半。王某看到对方让步，顿时
也服了软。最终，双方当天就签订
了赔偿协议，且在签协议 3天后，
王某就先支付给邵家2万元，剩余
1万元计划于年底前还清。

自 8月份入职交警五大队事
故处理中队调解室以来，丛永胜
共成功调解 38起交通事故纠纷，
当事双方均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交警五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中
队长李金科介绍，在设置人民调
解室之前，每名事故处理民警在
处理事故后都要负责该案的善后
处理工作。但因当事人个人原因
及交警工作繁忙的双重原因，“以
前的主动调解工作做的还不够”。
丛永胜和同事们通过专业的调解
工作，大大减轻了事故处理民警
的工作压力，办案效率也得以提
高。

承诺能待机20天
用了俩月成两天
□记 者 齐 璐 报道
□通讯员 王荷云

本报11月5日讯 手机刚
购买的时候还能像承诺的那
样待机 20多天，用了两个月
后，待机时间却变成了两天。
文登泽头镇的李先生就遇到了
这样一件烦心事。

8月份,李先生在泽头镇某
手机店花299元购买了一部手
机，商家告诉李先生该手机的
特点就是待机时间长，正常使
用的话足足可以20天不用充
电。李先生觉得不错就购买了

一部。不料想，手机只使用了近
两个月，手机充满电之后就只
能待机两天了。

李先生找到商家，希望能
够帮助检修一下。而商家却让
李先生自行找该品牌手机的售
后服务解决。李先生按照说明
书上的电话打过去，却被提示
该号码为空号。在多次找商家
理论无果后，11月5日李先生拨
打了泽头工商所的投诉举报电
话。经工商所工作人员调解，商
家最终答应给予李先生提供维
修服务，如果维修不了就给消
费者进行更换和赔偿。

试用期也要缴社保费
□记 者 许君丽 报道
□通讯员 徐顺新

本报11月5日讯 因试用
期未满，用人单位不给缴纳社
会保险费，文登某工厂职工患
病后，无法报销医疗费。经文
登市劳动监察处调解，用人单
位最终同意为职工补缴社会
保险费，并支付医疗费共计
7000元。

今年3月，职工张某经朋
友介绍，到文登某服装厂工作，
双方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
同，约定试用期6个月，单位告
知张某，在试用期满后，才能为

他缴纳社会保险费。6月中旬，
张某因患急症到医院住院治
疗，花销医疗费1万余元。因服
装厂未给张某缴纳医疗保险，
张某出院后找到单位要求报销
医疗费，但被拒绝。因此，张某
向文登市劳动监察处投诉，要
求单位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
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
期限内。因此，试用期间，单位
也应为职工缴纳社保费。经过
文登市劳动监察处多次调解，
服装厂最终同意为张某补缴
社会保险费，并报销医疗费
7000元。

5日，在威海市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不
少 市 民 开 始 购 葱 储
存。大葱批发商胡先
生介绍，他的大葱是
从青岛采购的，一车
大葱有5万斤左右，批
发价格为每斤 5 . 5角，
两三天就能售光。
本报记者 王震 摄
影报道

大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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